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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水政〔2020〕100号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关于印发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首席

信息官（CIO）制度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新制订的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首席信息官（CIO）制度》已经

2020年 6月 15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2020年 7月 23日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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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首席信息官（CIO）制度

按照教育部《教育信息化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河南省教育厅

关于高校首席信息官制度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及《河南省高校信息

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的具体要求，为了全面推进我

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，确保分层实施，有效落实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章 总 则

首席信息官（即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，简称 CIO）

包括学校首席信息官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首席信息官、华北水利

水电大学副首席信息官）和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。

第二章 聘 任

学校首席信息官，负责我校信息化的全面工作，直接向校长

负责；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是学院、研究院所、职能处室等负责

本单位信息化工作的正职或副职领导，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在信

息化工作方面受学校首席信息官直接领导；同时，二级单位配备

信息化专员，协助本单位首席信息官做好本单位的信息化相关工

作。

学校首席信息官由校长聘任，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、信息化

专员由各二级单位选拔推荐并经学校首席信息官批准后由学校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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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第三章 岗位职责

一、学校首席信息官的岗位职责

（一）负责组织贯彻上级管理单位制订的信息化建设方针和

政策；了解国内外高校信息化发展状况和趋势；

（二）组织制定我校信息化发展规划、实施计划和规章制度；

审核各二级单位的信息化发展规划、实施计划和规章制度；

（三）负责组织、监督我校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、计划的落

实与实施；

（四）负责制定首席信息官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。

二、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的岗位职责

（一）负责组织贯彻学校制订的信息化建设方针和政策；了

解其他高校与本单位业务范围相关的信息化发展情况；

（二）负责组织制定本单位的信息化发展规划、实施计划和

规章制度；梳理并整合本单位及所属各单位的信息化发展规划、

实施计划和工作流程；

（三）负责组织本单位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、计划的落实与

实施；

（四）负责本单位信息化专员的选拔，并落实、监督其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监督并保障本单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转，提高信

息化服务质量；

（六）负责监督并确保本单位业务系统内数据的正确性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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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性、时效性和可用性；

（七）负责本单位信息化业务系统的信息系统安全；

（八）负责在信息化办公室的业务指导下完成信息化相关工

作。

三、信息化专员的岗位职责

（一）负责落实学校和本单位信息化建设的规章制度和相关

规范；

（二）负责本单位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、计划的落实与实施；

（三）负责本单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转和数据准确以及数据

保密；

（四）负责指导本单位人员按流程操作使用管理系统；

（五）负责与信息化办公室的日常联系。

第四章 工作流程

各单位有信息化建设需求或包含与信息化内容相关的工作

时，应当先报本单位首席信息官审核是否符合本单位信息化发展

要求，再按学校规定的流程进行审批。

对于项目经费超过20万的项目，信息化办公室组织信息化专

家委员会评审是否符合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要求，再报学校首席

信息官审批；对于项目经费超过100万的重大项目，必须经过学

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批方可立项。

学校每年定期举行全校首席信息官联席会，总结我校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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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情况，审议我校和各单位信息化发展计划。

第五章 评价与考核

学校和二级单位信息化的管理和实施情况、首席信息官和信

息化专员的岗位职责履行情况、本单位信息化发展建设满意度等

应纳入其岗位考核条件（例如二级单位的信息化发展情况、网站

和业务系统的运行情况、使用情况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等）。

第六章 培 训

信息化办公室负责在学校首席信息官的领导下，配合学校相

关部门对二级单位首席信息官、信息化专员以及校内师生进行信

息化素养的培训，包括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、整体规划、信息系

统架构、数据中心、移动互联网、网络安全等。

第七章 附 则

本办法如有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部门管理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部门的管理办法为准。本制度由信

息化办公室负责解释,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7月23日印发


